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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因“重大疾病”撤销婚姻之诉——基于《民法典》施

行后裁判分歧的展开和分析

顾蕾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海淀区，100086；

摘要：《民法典》第 1053 条将婚姻一方在婚前未告知重大疾病作为另一方申请撤销婚姻的事由，为受欺诈的婚

姻当事人提供了救济途径，目的在于保障婚姻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婚姻自主权。《民法典》第 1053 条对当事人在

《民法典》施行前缔结婚姻、《民法典》施行后提起的撤销之诉具有溯及力。关于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范围，

法院不能拘泥于《母婴保健法》等的相关规定，应结合一般人对疾病的认知，将影响当事人结婚意愿或者对当事

人造成较大损害的疾病认定为重大疾病。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应由被告承担告知重大疾病事实的证明责任，且

被告原则上应当亲自告知对方自身所患疾病的类型及程度。此外，当原告的起诉超过一年除斥期间时，法院应当

以判决的方式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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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月 28日，我国《民法典》获得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通过并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迄今已三

年有余。《民法典》第 1053 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

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

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

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

内提出。”该条规定将婚姻一方未告知（隐瞒）重大疾

病作为另一方申请撤销婚姻的事由，改变了原《婚姻法》

第 7、10条将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作为

婚姻无效事由的规定。疾病从婚姻无效事由到婚姻可撤

销事由转变，其积极意义和作用毋庸讳言。在立法上确

立了因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制度后，研究的重点应转为

对该制度的解释和适用，尤其是该制度施行状况。“徒

法不足以自行”，因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在司法实践中

是否运行良好，是否实现了立法设置该条的目的。反言

之，该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否遇到了问题以及遇到了

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应如何解决？这些都是值得进一

步的思考和研究。

1 因“重大疾病”撤销婚姻之诉的实务分歧

1.1 司法实务概览

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为关键词，收集并整理了

2021年 1月1日至2024年 6月30日期间涉重大疾病撤

销婚姻的有效案例155例。案例的分析可以从裁判结果、

裁判理由等展开描述和分析。

首先，在 155 例案件中，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从

而判决撤销婚姻的案例有 83 个，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从而判决不撤销婚姻的案例有 70 个，两者的比例约

为 1.19：1。另外两份是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的裁定，其

理由是原告起诉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从裁判结果来看，

法院撤销当事人婚姻的判决略多于不撤销婚姻的判决。

其次，在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 83 个案例中，

法院认定的重大疾病主要包括精神性疾病 65 例，传染

性疾3例，不能生育类疾病 4例，其他疾病 3例，未指

明具体疾病 10 例等。（部分裁判文书中法院认定的重

大疾病类型有多种，分别计算。）由此可见，一方面法

院认定重大疾病的类型范围并不限于《母婴保健法》《传

染病防治法》《精神卫生法》等的规定，涵盖的范围较

广，例如其他疾病涉及了智力障碍、急性白血病、恶性

肿瘤等其他疾病；另外一方面，重大疾病中的精神性疾

病占比最大，主要涉及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分离

转换性障碍、重度抑郁等。

最后，在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 70 个案例中，

法院驳回的理由主要包括：一是认为被告未患有重大疾

病，抑郁症、恶性肿瘤、严重肾病、贫血等被认为不属

于重大疾病；二是认为原告未能证明被告在婚前患有重

大疾病；三是认为被告已经向原告告知重大疾病或者未

对原告隐瞒重大疾病；四是同时认为被告未患有重大疾

病和被告已经向原告告知重大疾病或者未对原告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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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五是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

六是认为案件不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从

《民法典》第 1053 条规定的因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的

构成要件来看，前述第一到第四点均属于案件不符合婚

姻撤销的成要件，因此不适用婚姻撤销的法律后果。其

中需要重点分析的是法院关于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尤

其是与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时的认定标准进行对比。

第五点涉及的是原告起诉超过除斥期间的处理，法院存

在驳回原告起诉裁定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的分歧，

有必要对其展开分析。第六点涉及的《民法典》第 1053

条的溯及力问题，这是所有涉及《民法典》施行前当事

人结婚所引发的纠纷可否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

基础性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适用《民法

典》第 1053 条时出现了诸多方面的分歧，主要体现在：

一是《民法典》第 1053 条是否适用于《民法典》施行

前当事人结婚的案件，即溯及力问题；二是重大疾病的

认定标准、范围的问题；三是原告超过一年除斥期间起

诉时法院裁判方式的问题。此外，还涉及的一个重大问

题是因重大疾病撤销婚姻要件事实证明责任分配，尤其

是隐瞒重大疾病事实或者是告知重大疾病事实的证明

责任分配。

1.2《民法典》第1053 条的溯及力

相较于原《婚姻法》，《民法典》第 1053 条系新

增加的规定，当事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结婚登记，《民

法典》施行后一方以重大疾病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

婚姻时，法院应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还是

原《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审理此类案件必须解决

的首要问题。从裁判文书来看，大多数法院并没有意识

到该问题，直接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对案

件进行审理和裁判。仅有少数法院意识到了该问题，并

对该问题进行了判断和论证，大体分为两种观点。第一

种观点认为法院应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审

理案件，其理由和依据可分为两种：一是认为结婚这一

事实虽然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是婚姻状态一直

持续到《民法典》施行后，因此应当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

简称《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 1条第 3款，该款规

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

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例如田野、李

小雨婚姻无效纠纷案，法院认为原、被告登记结婚时间

虽在《民法典》实施之前，但原、被告的婚姻状态一直

持续至今，所涉可撤销情形属于《民法典》第 1053 条

的规定，从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出发，按照有利溯及原

则，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二是认为《民法典》

中的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属于新的规定，应适用《民法

典时间效力规定》第 3条，该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

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

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

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也就是说，法院认为

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审理案件不会减损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

合理预期，当事人有权以重大疾病为由请求撤销婚姻。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院不应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审理案件，理由和依据也分为两种：一是认为

是结婚这一事实属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应

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而《婚姻法》没有规定重

大疾病属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范畴，因此当事人无

权以重大疾病为由请求撤销婚姻。其法律依据的是《民

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 1条第 2款，该款规定：“民法

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

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

的除外。”例如贺某、贾某撤销婚姻纠纷案，法院认为

贺某与贾某1XXXX 年 XX 月 XX 日登记结婚，而《民法典》

于 2021 年 1 月 1日起施行，贺某要求按照《民法典》

第 1053 条规定撤销双方的婚姻关系有违“法不溯及既

往”的原则。二是认为《民法典》中的重大疾病可撤销

婚姻相比于原《婚姻法》而言属于增加的可撤销婚姻情

形，适用该规定会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

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因此不应适用

《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其法律依据是《民法典

时间效力规定》第 3条，该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

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

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

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例如赵某、张某撤销

婚姻纠纷案，法院认为如果按照《民法典》第 1053 条、

第 1054 条的规定处理原、被告之间的婚姻，会明显减

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

人合理预期，因此对原告主张撤销原、被告婚姻的主张

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当事人结婚的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

行之前时，能否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涉

及到原《婚姻法》与《民法典》的衔接适用，并对当事

人请求撤销婚姻权利的行使有直接的影响，是涉及因重

大疾病可撤销婚姻之诉首先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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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而言，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民法典》第 1053 条适用

上的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结婚这一事实是否是

持续性事实，如果是则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无需进一步分析《民法典》第 1053 条是否

具有溯及力；其次，若认为结婚这一事实不属于持续性

事实，《民法典》第 1053 条是否有溯及力就需要展开

分析，以明确法院审判的法律依据。此外，虽然上述问

题将随着《民法典》的进一步施行而逐步消解，但是关

于《民法典》第 1053 条溯及力的分析结论对整个民事

法律的溯及力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

1.3 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范围

当《民法典》第 1053 条能够作为法院审判的法律

依据时，因《民法典》第 1053 条并未进一步规定“重

大疾病”的认定标准和范围，因此“重大疾病”的认定

成为了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最多的问题。司法实践中，

绝大多数法院认为应当适用或者参照适用《母婴保健法》

《传染病防治法》《精神卫生法》《母婴保健实施办法》

《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异常情况的分类指导

标准（试行）》等的相关规定来认定“重大疾病。但是，

各地法院对重大疾病范围的认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存

在较宽或者较严认定重大疾病范围的不同做法。具体而

言，一种观点认为重大疾病的范围不限于《母婴保健法》

第8条的规定，还应结合社会大众的基本常识予以认定。

例如宫颈恶性肿瘤、智力障碍三级、急性早幼粒细胞白

血病等均属于重大疾病。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严格

依据《母婴保健法》第 8条的规定认定重大疾病，不属

于《母婴保健法》第 8条的疾病原则上不能认定为重大

疾病。例如伴有 XX 性症状的重度抑郁症发作、持久的

妄想性障碍、癫痫、直肠腺癌和印戒细胞癌、再生障碍

性贫血等均不属于重大疾病。

综上所述，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重大疾病范围、

类型的不同认识，容易导致法院对同一疾病是否属于重

大疾病的认定相互冲突，一方面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例如同为重

度抑郁症，有的法院认为属于重大疾病从而支持原告撤

销婚姻的诉讼请求，有的法院则认为重度抑郁症不属于

重大疾病从而驳回原告撤销婚姻的诉讼请求。因此，在

《民法典》没有对重大疾病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对

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原则和重大疾病的范围、类型等

有必要展开分析和建构，为一线法官认定重大疾病提供

必要的指导和参考。

1.4 原告超过除斥期间起诉的处理

根据《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原告请求撤销

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

内提出。原告起诉超过一年除斥期间时，法院应如何处

理？对此，司法实践存在分歧。一种法院的做法是判决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例如黄某 1、黄某2撤销婚姻纠纷

案，法院认为通过对原、被告的陈述分析得知，原告在

2021年 2月 25日知道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一具体病

情前，其已知晓被告在长期服用药物且经常行为异常，

可以推断原告在2021年 2月 25日应当知道被告在婚前

已患有重大疾病。原告于 2022 年 4 月 7 日提起诉讼请

求撤销婚姻已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判决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

另外一种法院的做法是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例如尚

某、胡某撤销婚姻纠纷案，法院认为原告尚某得知被告

胡某患有重大病情的时间最迟为 2019 年 12 月 11 日，

原告申请撤销婚姻已经超过一年的法定期限，其起诉不

符合受理条件，依法应驳回起诉。

上述两种裁判方式看似都是不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的裁判，但是两种裁判方式在本质上存在区别，一个是

程序性裁定，一个是实体性判决，两种裁判产生的效力

不同，对当事人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

1.5 重大疾病撤销婚姻要件事实证明责任分配

根据《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只有符合一方

婚前患有重大疾病和隐瞒重大疾病情形时，另一方诉请

撤销婚姻的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民法典》第 1053

条对重大疾病撤销婚姻的构成要件有较为明确的规定，

但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应由何方承担上述事实

的证明责任。具体而言，由原告承担被告婚前患有重大

疾病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不存在分歧，分歧和

争议集中在应由原告承担被告隐瞒重大疾病事实抑或

是由被告承担告知重大疾病事实的证明责任。一些法院

主张应由原告承担被告隐瞒重大疾病事实的证明责任；

另一些法院则主张应由被告承担自己告知原告重大疾

病事实的证明责任。上述分歧导致的结果是当原告证明

了被告婚前患有重大疾病时，由原告承担被告隐瞒重大

疾病事实证明责任的案件，因原告证明被告隐瞒重大疾

病的事实极为困难，法院大多以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

隐瞒重大疾病为由驳回其撤销婚姻的诉讼请求；反之，

由被告承担自己告知原告重大疾病事实证明责任的案

件，法院大多以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告知原告重大疾

病为由支持原告撤销婚姻的诉讼请求。正所谓“举证之

所在，败诉之所在”。

由此可见，法院对上述待证事实证明责任分配上理

解的分歧导致了案件裁判结果迥异，甚至导致同案不同

判，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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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导致了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法律的权威受损。除了上

述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与之相

关的其他问题，涉及重大疾病告知的主体、标准等，这

些问题也有必要展开一并展开分析。

2 因“重大疾病”撤销婚姻之诉要件事实的证

明

案件要件事实（主要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横跨民

事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一般应结合《民法典》的相关

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第 67 条第 1款、《民诉法解释》

第 90条、91 条的规定具体判断。具体到重大疾病撤销

婚姻之诉，应当从《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及《民

诉法解释》第 91条的规定展开分析。

2.1 告知/隐瞒重大疾病事实证明责任的分配

在重大疾病撤销婚姻之诉中，应由原告承担被告隐

瞒重大疾病事实的证明责任抑或是由被告承担告知重

大疾病事实的证明责任是实务中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

应由被请求方（被告）承担告知重大疾病事实的证明责

任，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按照《民诉法解释》第 91

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

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

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

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

明责任。司法实践对上述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之所以出

现分歧，主要原因是存在将患病一方隐瞒重大疾病事实

作为权利产生事实从而应由主张婚姻撤销权的原告承

担证明责任的观点，也存在将患病一方告知重大疾病事

实作为权利妨害事实从而应由抗辩婚姻撤销权的被告

承担证明责任的观点。告知/隐瞒重大疾病事实是一个

事实的正反面，只能由一方承担证明责任，此时应从《民

法典》第 1053 条的设立目的、追求价值等来分析哪种

观点更为妥当。

第二，从《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设立目的、追求

价值来看，保障的是婚姻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而婚姻

自主权的实现有赖于婚姻双方当事人的坦诚，婚姻双方

当事人应将与婚姻有关的事项告知对方，一方患有重大

疾病显然属于影响婚姻当事人结婚意愿的事项，因而患

病方负有告知义务，在婚姻撤销之诉中课予其告知重大

疾病事实的证明责任与本条的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相匹

配。此外，从《民法典》第 1053 条规定来看，其规定

的是患病一方负有如实告知重大疾病的义务，且应主动

告知，患病一方未如实告知的，相对方可以请求撤销婚

姻，从法条用语和文义解释来看，自应由患病一方承担

其已经告知重大疾病事实的证明责任。

第三，从证据的距离、证明的难易程度来看，隐瞒

重大疾病事实属于消极事实，原告举证证明该事实较为

困难；而告知重大疾病事实属于积极事实，患病一方在

掌握自身疾病资料告知对方时完全可以留存相关告知

的证据（书面告知书、证人证言以及电子数据等），举

证证明该事实较为容易，因此由被告承担告知重大疾病

事实的证明责任较为妥当。此种做法也符合“主张积事

实的当事人负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当事人不负证

明责任”的认识。

2.2 告知的主体、标准

在确定应由患病一方承担告知重大疾病事实的证

明责任后，需要进一步分析告知的主体、标准等。首先，

在告知主体方面，是否必须患病方亲自告知，其他人告

知是否妥当？尤其是患病方的父母、媒人等告知对方时，

是否应认为患病方履行了告知义务，对方不再享有请求

撤销婚姻的权利？对此问题，在李某 1、王某 1撤销婚

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就王某 1及其监护人王某 2是

否具有隐瞒XX 史的行为。作为介绍人的李某 2在李某 1

与王某 1订婚前已经去过女方家多次，对王某 1有一定

的了解，且庭审中李桂梅陈述订婚当日清楚听到王某2

对李某 1说：“我妹妹受了刺激有问题，一直在吃药，

如果敢才能结婚，不敢就不要了。”王某 2这番话中的

“如果敢才能结婚，不敢就不要了”，已尽到充分告知

义务。也即，本案法院认为患病方的监护人告知对方时

符合“告知”的要求。

笔者认为，根据《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患

病方对自身所患疾病最为了解，原则上应由患病方亲自

告知较为妥当；若对方通过其他途径获知患病的事实而

仍与之结婚时，不再享有撤销婚姻的权利。尤其是患病

方所患疾病为精神性疾病，患病方无法理解自身病情时

自然也无法告知对方病情，此时可以由其父母等监护人

告知对方。应注意的一点是，不允许对方行使撤销权，

其理由并非是患病方告知了重大疾病这一事实，而应认

为非患病方通过自己的（结婚）行为放弃了撤销权。《民

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旨在保护另一方的善意，若其

在婚姻登记前已经知晓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事实，则无

论其知晓途径为何，都不再有赋予其撤销权的必要。

其次，患病方告知重大疾病应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

能认定其履行了告知义务？对此，司法实践中法院的认

识存在差异。有的法院认定告知的标准较高，要求告知

达到全面、准确的程度。例如董某、李某撤销婚姻纠纷

案，法院认为被告在婚前并未全面、准确、详细地如实

告知原告重大疾病，该病症对婚姻生活会造成较大影响，

因此判决撤销当事人的婚姻。有的法院认定告知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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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并不要求患病方具体告知对方自身所患疾病的类

型及程度。例如赵某 1、马某撤销婚姻纠纷案，法院认

为，被告在与原告恋爱期间，于 2019 年 12 月因过量服

用治疗 XX 的药物致中毒到医院住院治疗，被告及其家

属请原告到医院进行单独陪护，并未避讳被告患有 XX

的事实，被告对自己的病情没有向原告刻意隐瞒。原告

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陪护被告住院期

间，也能向医生充分了解被告的病情。被告虽未提供证

据证明自己在婚前已向原告明确告知自己患有精神类

疾病的事实，但从被告及其家属请原告到医院陪护被告

因过量服用 XXXX 类药物的事实，可以推定原告已经知

道被告患有 XX 的事实。笔者认为，作为一般人，对疾

病的类型及程度不具有专业知识，也较难判断该疾病的

严重性，因此为了充分保障婚姻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婚姻

自主权，告知重大疾病的标准应当较高，患病一方仅模

糊告知显然不充分，应当完整、准确告知，尤其是应当

告知疾病的类型以及程度，而且法院应当慎重使用推定

规则。一般来说，越是重大疾病，其告知的要求也应更

高。值得一提的是，当事人一方曾经患有重大疾病，如

果该疾病已经完全治愈，是否告知对方可以由告知方自

主决定，诸如容易复发的精神性疾病、恶性肿瘤等，原

则上仍应告知对方。

最后，告知或者隐瞒重大疾病还可能涉及到患病方

的主观状态，即故意不告知或是非故意不告知能否对重

大疾病的判断以及裁判结果产生影响。笔者的观点是，

如果患病方是故意不告知，可以从宽认定重大疾病的范

围；如果不是患病方故意不告知，而是告知不准确，则

应从严把握重大疾病的范围。也就是说，可撤销婚姻构

成要件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其中一个因素程度越严

重时，另一因素可以相应地从宽把握。

3 因“重大疾病”撤销婚姻之诉其他问题的解

释、适用

3.1《民法典》第1053 条的溯及力

关于《民法典》第 1053 条的溯及力问题，笔者认

为，当事人结婚行为发生于《民法典》施行之前，法院

审理婚姻撤销之诉的应当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

规定。理由如下：结婚行为这一事实在《民法典》施行

前已完成，该事实不属于持续性事实，不能因为婚姻状

态持续就认为该事实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

之所以仍适用《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其根据在

于《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 2条：“民法典施行前的

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

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

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

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除外。”具体而言，《民法典》将重大疾病归为

可撤销婚姻，原《婚姻法》将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

当结婚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归为无效婚姻。两者相较

而言，属于变化的规定，该规定显然有所进步，理由是

该规定充分保障了婚姻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婚姻自主权，

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此外，案件之所以不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

第 3条的规定，是因为《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系

《婚姻法》无效婚姻变化而来，而不是全新的规定，而

且认为适用该条会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

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也并不妥当，该规

定反而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婚姻自主权，符合

当事人的合理预期。

3.2 重大疾病认定的标准、范围

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或者原则、重大疾病认定的范

围或者类型，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分歧，学界

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在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或者原则方

面，有观点认为，从立法保护未患病方配偶之知情权的

角度出发理解“重大疾病”的范围，应以具体案件中被

隐瞒配偶的主观感受为判断标准，即“重大疾病”应理

解为会对未患病方的结婚意愿产生重大影响的疾病：若

在婚前对该疾病知情，则不会愿意作出结婚的意思表示。

也有观点认为，“重大疾病”的范围不是无限的，应限

制在不适合缔结婚姻或者有可能对婚后生活造成重大

损害的疾病上。两种观点对重大疾病的认定侧重点不同，

前一种偏向于主观标准，后一种侧重于客观标准。可以

肯定的一点是，按照两种观点关于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

其认定的重大疾病范围均宽于《母婴保健法》等的规定。

正如立法权威解读那样，从语言表述上看，将“医学上

认为不应当结婚的 疾病”修改为“重大疾病”，实际

上扩张了导致婚姻效力瑕疵的“疾病”范畴，法官对“疾

病”的解释空间得到扩张。

也有不少学者从重大疾病的类型或者范围展开了

分析。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 1053 条的“重大疾

病”应当主要包括：行为能力欠缺型疾病、性功能障碍

型疾病、生育障碍型疾病、传染性型疾病、遗传性型疾

病，而纯粹经济耗费型疾病应当不包括在其内。另有观

点认为，“重大疾病”的范畴不应局限于精神病、遗传

病、传染病，因为《民法典》是强调意思自治的私法，

性能力类、生育能力类、高额医疗费类等疾病同样关系

着公民个人在婚姻生活中的基本需要，应当也属于可撤

销婚姻中的重大疾病范畴。上述观点所界定的重大疾病

范围也都宽于《母婴保健法》的规定。此外，还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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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区分出发，认为《民法典》第

1053 条第 1款规定的“重大疾病”不包括无民事行为能

力的弱智和精神病，其理由是无结婚行为能力人实施结

婚无效。

笔者认为，法院认定重大疾病虽然可以参照《母婴

保健法》等的相关规定，但是其范围应不限于《母婴保

健法》等的相关规定，《母婴保健法》等关于不宜结婚、

暂缓结婚的规定匹配的是原《婚姻法》有关无效婚姻的

规定。原《婚姻法》有关疾病禁止结婚的立法目的是牺

牲患病方配偶的缔结婚姻自由权以保护未患病方的健

康权及生育权，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相比之下，《民

法典》第 1053 条关于可撤销婚姻的规定更侧重于保护

未患病方的知情权和婚姻自主权，旧的《母婴保健法》

显然无法匹配新的《民法典》的规定。正如学者所言，

准配偶有权知晓另一方是否身患有重大疾病的理由包

括：健康与人格紧密相关，对可能损害其健康权的危险

源享有知情权，个体享有的结婚自由权，对结婚行为后

果预期的考虑，尊重当事人的重大利益等。

综上所述，《民法典》第 1053 条规定重大疾病为

可撤销婚姻的事由，不仅在于疾病的重大性，更在于该

疾病的披露是否会影响对方的结婚意愿和选择，保障的

是对方的知情权、婚姻自主权以及健康权等，因此应结

合一般人（常人）的认识，若该疾病会影响当事人结婚

的意愿时，应从宽认定重大疾病的范围。此外，最高人

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4条规定的“重大

疾病”应参照医学上的认定，借鉴保险行业中对重大疾

病的划定范围，某些需要长期治疗、花费较高的疾病，

如糖尿病、 肿瘤、骨髓灰质炎、麻风病、结核病等，

或者直接关涉生命安全的疾病等属于重大疾病。同属于

婚姻家庭领域的重大疾病，应可作为《民法典》第 1053

条适用的参照。

3.3 原告超过除斥撤销期间起诉时法院的处理

对于原告超过一年除斥期间起诉的案件，法院正确

的做法是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其理由是原告起诉是

否超过一年撤销期间属于实体事项，需要法院开庭审理，

双方辩论质证后才能认定。既然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后认

定原告的起诉超过了除斥期间，只能以判决的方式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此外，从驳回起诉裁定文书的表述和

观察来看，法院实际上也都是经过实体审理后认定原告

的起诉超过一年除斥期间而非在审前阶段通过书面审

查认定原告的起诉超过一年除斥期间，应当认为法院的

审理程序没有问题，只是使用的裁判方式出现了错误，

应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而非驳回原告起诉的裁

定。

3.4 法院审理的重点和顺序

根据《民法典》第 1053 条的规定，只有同时具备

被告婚前患有重大疾病和未告知重大疾病事实时，法院

才能支持原告撤销婚姻的诉讼请求。反而言之，法院只

要查明被告婚前未患有重大疾病或者被告告知重大疾

病事实即可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此，大多数法

院的做法存在问题，需要展开分析的是法院审理被告婚

前患有重大疾病的事实和被告未告知重大疾病的事实

是否有先后顺序以及审理的重点。一般来说，原告应当

首先证明被告患有重大疾病，而且是婚前患有重大疾病

（准确来说是结婚之时患有重大疾病），原告对上述事

实证明不成功，法院即可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无需

审查认定被告是否告知“重大疾病”，实际上被告也无

需告知“非重大疾病”。大多数法院采取了上述审理方

式；另一些法院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审理认定了被告履

行了告知义务，即同时以原告未能证明被告患有重大疾

病和原告未能证明被告隐瞒重大疾病为由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对此，笔者认为，当事人双方对“是否告知”

存在争议，而且提供的证据能够较为容易地断被告已经

履行了“告知”（非重大疾病在法律层面不属于告知义

务）义务时，法院在裁判文书进行相应的阐述是妥当的。

简而言之，前者的做法在诉讼效率更高，也符合裁判的

要求；后者的做法在裁判说理上更加充分，但是可能造

成诉讼的迟延。对此问题，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形

决定是否审理被告的“告知”事实。

当然，如果法院对被告是否患有重大疾病的判断上

存在难度，而审查被告履行了告知义务较为简单时，可

以先行认定被告履行了告知义务，从而直接判决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4 结语

《民法典》第 1053 条将重大疾病作为可撤销婚姻

的事由，较之原《婚姻法》将其作为无效婚姻的事由进

步明显，充分保障了婚姻当事人的知情权、婚姻自主权

以及健康权等。《民法典》第 1053 条在适用时，应注

意重大疾病认定的标准和范围，一方面重大疾病范围过

窄不利于保障诚信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重

大疾病范围过宽则不利于保障婚姻弱势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因此，重大疾病的认定，应当结合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普通人的认识在个案中予以具体判断。此

外，还应注意告知重大疾病的事实应当由患病方承担证

明责任，并且患病方应当亲自、主动和准确告知重大疾

病的种类及程度，否则患病方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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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民法典》第 1053 条倡导的是诚信结婚，

只有双方在结婚之前坦诚包括自身健康状况等重大利

害关系的事项，当事人的婚姻才具备稳定持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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